
圆信永丰双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 1月 1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圆信永丰双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圆信永丰双红利

基金主代码 000824

基金管理人名称 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4年 11月 19日

公告依据

《圆信永丰双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圆信

永丰双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0年 12月 31日

截止收益分配

基准日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

净值 （单位：人

民币元）

-

基准日基金可供

分配利润 （单

位：人民币元）

74,109,367.06

截止基准日按照

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

应分配金额（单

位：人民币元）

59,632,898.19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10 份基

金份额）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圆信永丰双红利 A 圆信永丰双红利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824 000825

截止基准日下

属分级基金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

级基金份额净

值（单位：人民

币元）

1.385 1.380

基准日下属分

级基金可供分

配利润 （单位：

人民币元）

72,620,201.61 1,489,165.45

截止基准日按

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

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 （单位：人

民币元）

58,434,269.53 1,198,628.66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单

位：元 /10份基金份额）

1.122 1.084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

下，本基金收益每年最多分配 12

次；2020年已分红 2次，本次分红

是 2020年第 3次。

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

下， 本基金收益每年最多分配 12

次；2020 年已分红 2 次， 本次分红

是 2020年第 3次。

注：（1）根据《圆信永丰双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基金收

益分配后两类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 即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的两类基金份额净值减去

该类基金份额每单位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2）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

因导致截至收益分配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每 10 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

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本基金管理人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红相关事项。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1年 1月 14日

除息日 2021年 1月 14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1年 1月 15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

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 其红利将按 2021 年 1 月 14 日除息后

的基金份额净值折算成再投资基金份额， 并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

直接计入投资者基金账户。2021年 1月 16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赎回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

问题的通知》（财税[2002]128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 号）基金向投资

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其红利所折算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 现金红利发放日是指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划往销售机构相关账户的

日期。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

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为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

利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若投资者不选择，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为现金分红。

3、投资者如需设置或修改本次收益分配方式，须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下午 15 点前到销售

机构设置、修改收益分配方式；若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申请设置或修改收益分配方式，该申请

仅对本基金后续的收益分配有效，对本次收益分配无效。

4、投资者若在多个销售机构持有本基金份额，其在某个销售机构设置的收益分配方式不

会改变在其他销售机构设置的收益分配方式。

5、投资者若在本公司直销中心通过多个交易账号持有本基金份额，不同的交易账号可设

置不同的收益分配方式， 修改某个交易账号的收益分配方式不会改变其他交易账号的收益分

配方式。

6、本公司只接受投资者通过交易类申请单独设置单只基金收益分配方式。

7、本基金收益分配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

高基金投资收益。

8、咨询方式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网站（www.gtsfund.com.cn）或本公司客服热线（400-607-0088）或

本基金其他销售机构咨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 1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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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也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

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1月 11日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1 月 11 日

的交易时间，即上午 9:15-9:25、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1年 1月 11日上午 9:15-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江苏南通市崇川路 288号）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石明达先生

6、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23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99,357,79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5.0972%。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5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03,274,24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2.8191%。

2.网络投票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加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8 人，代表股

份 296,083,54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2.2781%。

3.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中小投资者（不包括 5%）出席会

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及代理人共 21 人，代表股份 75,652,888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5.6923%。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9,354,7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3,0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项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9,354,7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3,0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项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2,404,1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994%；反对 911,75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300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4,741,13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948%；反对 911,754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5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股东南通华达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持有

公司股份 296,041,893股。 该项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2,396,4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969%；反对 919,45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3031%；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股东南通华达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持有

公司股份 296,041,893股。 该项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五）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投票表决，经审议，石明达先生、石磊先生、夏鑫先生、范晓宁先

生、张昊玳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5.01 选举石明达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获得投票数 580,943,039 票，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276%； 其中， 获得中小投资者投票数 57,238,129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75.6589%。

5.02 选举石磊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获得投票数 554,932,025 票，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878%；其中，获得中小投资者投票数 31,227,115 票，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41.2768%。

5.03 选举夏鑫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获得投票数 581,188,192 票，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685%；其中，获得中小投资者投票数 57,483,282 票，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75.9829%。

5.04 选举范晓宁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获得投票数 581,114,482 票，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562%； 其中， 获得中小投资者投票数 57,409,572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75.8855%。

5.05 选举张昊玳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获得投票数 581,115,882 票，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564%； 其中， 获得中小投资者投票数 57,410,972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75.8874%。

（六）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投票表决，经审议，陈学斌先生、刘志耕先生、袁学礼先生当选为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6.01 选举陈学斌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获得投票数 581,234,688 票，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762%；其中，获得中小投资者投票数 57,529,778 票，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76.0444%。

6.02 选举刘志耕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获得投票数 555,141,142 票，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6227%；其中，获得中小投资者投票数 31,436,232 票，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41.5532%。

6.03 选举袁学礼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获得投票数 555,082,742 票，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6129%；其中，获得中小投资者投票数 31,377,832 票，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41.4761%。

（七）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投票表决，经审议，吕玉梅女士、张洞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监事

会股东代表监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7.01选举吕玉梅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获得投票数 581,293,385 票，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860%。

7.02 选举张洞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获得投票数 580,377,728 票，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33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念、吴凌云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提案、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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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结果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于 2021年 1月 11日在公司

三楼职工俱乐部召开。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民主

讨论，就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作出如下决议：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议

案》，同意选举朱海斌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选举产生的其他 2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三年（朱海斌先

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月 11日

附件：

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朱海斌，男，中国国籍，1970 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1995 年 8 月至今，任

职于本公司，现任公司工会主席、党委副书记、第一事业部副总经理。

朱海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

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年内

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

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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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12

月 31日以书面通知、传真及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各位董事已知悉与所议事项相关的必

要信息。 公司于 2021年 1月 11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公司全体

8名董事均行使了表决权，会议实际有效表决票 8票。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石明达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石磊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副董事长。 上述人员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下设战略

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的召集人和具体委员

名单如下：

委员会 召集人 委员名单

战略委员会 石明达 石明达、石磊、夏鑫、陈学斌、袁学礼、范晓宁、张昊玳

提名委员会 陈学斌 石明达、陈学斌、袁学礼

审计委员会 刘志耕 刘志耕、陈学斌、袁学礼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袁学礼 石明达、石磊、刘志耕、袁学礼、陈学斌

上述四个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相关人员的简历详

见附件。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聘任石磊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夏鑫先生、庄振铭先生、胡文龙先生为公司

副总经理，聘任蒋澍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聘任朱红超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上

述人员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相关人员的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聘任丁燕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任期三年，至本届

董事会届满为止。 丁燕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聘任张洞先生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即审计部部长，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

届满为止。 张洞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董事会讨论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相关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月 11日

附件

简历

石明达，男，中国国籍，1945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997年 10月起至今就职于公司，历任总经理、副董事长、董事长，现任公

司董事长。 目前兼任南通华达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南通金润微电子有限公司董

事长、南通通富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南通富润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南通通润达投资有限公

司董事、合肥通富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厦门通富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钜天投资有限公司董

事、海耀实业有限公司董事、南通金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南通尚明精密模具有限公司董

事、 南通金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苏州通富超威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TF� AMD�

MICROELECTRONICS（PENANG）SDN.BHD.董事、江苏益鑫通精密电子有限公司董事、

金水实业有限公司董事和南通智通达微电子物联网有限公司董事。

石磊，男，中国国籍，1972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复旦大学博士，高级工程师，国务院

特殊津贴专家、科技部创新型领军人才。 2003年 8月至 2008年 11月，担任南通华达微电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董事长。 2008年 4月起至今就职于公司，历任董事、

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同时还是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主任、江苏省集成电路

先进封装测试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集成电路封测产业链技术创新联盟常务副理事长，中国

半导体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02 专项专业组评审专家，兼任南通华达微电子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南通金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南通尚明精密模具有限公司董

事长、南通金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达博有色金属焊料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宁波华

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江苏中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海耀实业有限公司董事、华进

半导体封装先导技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董事、 南通通富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厦

门通富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合肥通富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南通富润达投资有

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南通通润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上海森凯微电子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 钜天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苏州通富超威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长、TF� AMD�

MICROELECTRONICS（PENANG）SDN.BHD.董事长、江苏益鑫通精密电子有限公司董

事、金水实业有限公司董事、深圳智通达微电子物联网有限公司董事长、南通智通达微电子物

联网有限公司董事长、无锡中科赛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通通科集成电路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合肥石溪产恒集成电路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决策委员

会委员、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研发分公司负责人、南通通富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

夏鑫，男，中国国籍，1965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国家重

大专项评审专家，测试与装备联盟副理事长。 1997年 10月起至今就职于公司，历任营业部副

部长、部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目前兼任南通金茂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南通通富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华进半导体封装先导技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监

事、 苏州通富超威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TF� AMD� MICROELECTRONICS（PENANG）

SDN.BHD.董事。

范晓宁，男，中国国籍，1983 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现任华芯投资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三部总经理，历任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投资经理，宏源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投资经理，国开金融有限公司投资经理。2018年 5月起至今担任公司董事。目前兼任天水

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华天科技（西安）有限公司董事、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广州兴科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合肥沛顿存储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张昊玳，女，中国国籍，1988 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华芯投资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三部项目经理， 历任中航国际航空发展有限公司转包财务处主管。

2018年 5月起至今担任公司董事。

陈学斌：男，中国国籍，1957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法学博士、经济学硕士，现任国浩

律师（上海）事务所合伙人、一级律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陈学斌先生已

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具有履行独立董事职责的能力。 2015年 12月起至

今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目前兼任上海海创园创业服务中心（社团）监事长。

刘志耕：男，中国国籍，1963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

高级会计师，高级审计师。现任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审计师。刘志耕先生已取

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具有履行独立董事职责的能力。 2015年 12月起至今

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目前兼任南通江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苏镇江建筑科学研究

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苏华灿电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苏捷捷微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袁学礼，男，中国国籍，1977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管

理会计师、高级国际财务管理师（SIFM），国际注册会计师（AAIA）。 现任金通灵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财务总监。 目前兼任江苏泽宇智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苏神

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庄振铭，男，中国台湾籍，1967年出生，硕士学历。1995年 7月至 2005年 1月，在日月光高

雄担任处长；2005年 1月至 2013年 1月，在日月光上海担任资深处长；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0月，担任绍兴宏邦电子公司总经理一职。 2015年 10月起任职于本公司，为南通通富微电子

有限公司负责人。

胡文龙，男，中国国籍，1964 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高级工程师。 1988 年

加入中国华晶电子集团公司 ， 历任中央研究所测试工程师、MOS 事业部测试工程部总监。

1995年加入阿法泰克电子（上海）有限公司，担任测试经理。 1998年加入金朋（上海）有限公

司（2004 年星科电子收购金朋（上海）有限公司，公司更名星科金朋电子有限公司），历任测

试经理，总监及副总裁。 2005年加入上海纪元微科电子有限公司，担任营运总监。 2012 年 12

月，Flipchip� International并购上海纪元微科电子有限公司，2012 年 12 月起担任上海纪元微科

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5年 4月起任职于本公司，现任合肥通富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总经

理。 目前兼任佛山市青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蒋澍，男，中国国籍，1979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0年 7月毕业于南京理工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投资经济专业，大学本科学历，获得证券承销资格证书、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

证书。 2000年 8月至 2011年 4月就职于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历任证券投资部主管、证

券事务代表。 2011年 4月至 2014年 8月就职于江苏铁锚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会秘书。

2014 年 8 月至今就职于本公司，任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目前兼任北京达博有色金属焊料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苏州通富超威半导体有限公司监事、江苏益鑫通精密电子有限公司监事。

（联系方式：电话：0513-85058919；传真：0513-85058929；邮箱：tfme_stock@tfme.com；通讯地

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路 288号）

朱红超，男，中国国籍，1971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

师、注册税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 历任江苏炜赋集团纺织品实业公司财务部会计，江苏中瑞

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主任、评估部主任，南通宏瑞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主任，紫罗兰家

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2014年 8月至今就职于本公司，

任财务总监，目前兼任金通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丁燕，女，中国国籍，1979 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学历。 2003 年至今，就职于通

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务部、证券投资部，曾参与公司上市、再融资等工作。 2011 年 8 月取

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2011年 8月至今担任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电

话：0513-85058919；传真：0513-85058929；邮箱：tfme_stock@tfme.com；通讯地址：江苏省南通

市崇川路 288号）

张洞，男，中国国籍，1951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1997年 10月起至今任职

于公司，历任动力工程部部长、审计部部长、监事会主席。 现任公司审计部部长、监事会主席。

目前兼任南通华达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南通通富微电子有限公司监事、上海森凯

微电子有限公司监事、南通通富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南通金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石明达先生、石磊先生、夏鑫先生、张洞先生是公司控股股东南通华达微电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达集团” ）的股东，分别持有华达集团 39.09%、3.95%、5.41%、4.86%股

权，他们通过华达集团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石明达先生同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65,000 股，其子

石磊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78,000 股，石明达先生可以对华达集团实施控制，为公司实际控

制人；夏鑫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4,050股，蒋澍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4,571股，朱红超先

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8,600 股，庄振铭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300 股，其余人员未持有公

司股份；范晓宁先生、张昊玳女士为公司股东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的管

理公司华芯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职员。 除此之外，上述人员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以下情

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

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

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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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12

月 31日以书面通知、传真及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各位监事已知悉与所议事项相关的必

要信息。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年 1月 11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公司全体

3名监事均行使了表决权，会议实际有效表决票 3票。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张洞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张洞先生的

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 1月 11日

附件：

张洞先生的简历

张洞，男，中国国籍，1951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1997年 10月起至今任职

于公司，历任动力工程部部长、审计部部长、监事会主席。 现任公司审计部部长、监事会主席。

目前兼任南通华达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南通通富微电子有限公司监事、上海森凯

微电子有限公司监事、南通通富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南通金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张洞先生是公司控股股东南通华达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达集团” ）

的股东，持有华达集团 4.86%股权，通过华达集团间接持有公司股份。除此之外，张洞先生与其

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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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解除部分质押股份及部分质押股份延期回购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控股股东陈清州先生通知，获悉

陈清州先生与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财富证券” ）办理了解除部分质

押股份及部分质押股份延期回购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延期回购的基本情况

1、原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原质押

数量

（万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质押起始

日

原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陈清

州

是 3,700 3.90% 2.01% 否

2018年 12

月 19日

2020年 12

月 18日

中金财富

证券

自身生

产经营

备注：该笔质押原到期日为 2020 年 12 月 18 日，部分质押股份的解除手续于 2021 年 1

月 8日办理完毕，部分质押股份的延期购回手续于 2021年 1月 11日办理完毕。

2、本次解除部分质押股份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数（万

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解除日

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陈清州 是 411.11

2018年 12月 19

日

2021年 1月 8

日

中金财富证

券

0.43%

3、本次部分质押股份延期购回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质押延期

数量（万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原质押到

期日

延期后质

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陈清

州

是 3,288.89 3.47% 1.79% 否 否

2018年

12月 19

日

2020年

12月 18

日

2021年 6

月 18日

自身生

产经营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1、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延期前质

押股份数

量

本次质

押延期

后质押

股份数

量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陈清州

948,803,

357

51.58

%

653,166,

892

653,166,

892

68.84

%

35.51%

580,277,

992

88.84%

131,324,

526

44.42

%

翁丽敏

17,600,

000

0.96%

11,440,

000

11,440,

000

65.00

%

0.62% 0 0.00% 0 0.00%

合计

966,403,

357

52.53

%

664,606,

892

664,606,

892

68.77

%

36.13%

580,277,

992

87.31%

131,324,

526

43.51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说明

（1）本次股份质押为公司控股股东陈清州先生对前期部分质押股份的延期购回，不涉及

新增融资安排，本次股份质押延期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质押股份风险可控，暂不存在平仓风险。

（3）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352,214,900 股，占其

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36.45%，占公司总股本的 19.15%，对应融资余额为 93,500.00 万元；未

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632,606,892 股， 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65.46%，占

公司总股本的 34.39%，对应融资余额为 169,000.00万元。

（3）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

公司利益的情形。

（5）股份质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三、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部分回购协议书；

2、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协议书。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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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1月 11日（星期一）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1

月 11 日（星期一）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1 月 11 日（星期一）上午 0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

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玉溪市高新区秀山路 14号云南红塔塑胶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 Paul� Xiaoming� Lee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27 人，代表股份数量 533,150,99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60.1365%。 其中：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7 人，代表股份

数量 448,239,4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5590%。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10人，代表股份数量 84,911,547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76%。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20人，代表股份数量 101,408,115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4383%。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3、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委派的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见证意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 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

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为纽米科技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58,909,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86.0749%；反对 74,241,7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比例为 13.9251%；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27,166,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26.7892%；反对 74,241,7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73.210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含）以上

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金诗晟、王隽然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见证意

见，该见证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

效。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一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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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炬网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新炬网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炬网络” 或“发行

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4,874,552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0]2623号文核

准，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 ），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金公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4, 874, 552股， 其中网上发行数量为14, 874, 000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9.9963% ， 未达沪市新股网上申购单位1, 000股的余股552股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7.61元/股。

新炬网络于2021年1月11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发行“新炬网络” A股14, 874, 000股。

本次发行流程、缴款及中止发行等环节的重点内容，敬请投资者关注：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上海新炬网络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1月13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

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

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 （按180个自然日计

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

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4, 868, 865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118, 165, 095, 000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01258747%。配

号总数为118, 165, 095个，号码范围为100, 000, 000, 000-100, 118, 165, 094。

二、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1月12日（T+1日）上午在上

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

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2021年1月13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上海新炬网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2日


